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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驾提前结束行程

醉酒乘客自驾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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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慧 杨维松

家住宁波鄞州的陈达强为人爽朗善待客， 平时为减少家庭资金负担也会在工作之余做代驾来增加点
收入。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平日做代驾的陈达强最后会因朋友叫的代驾不完全履行代驾义务而付出生命

的代价。

好友相聚把酒言欢，

请代驾送人回家

2018 年 5 月， 好久没联系的朋友要约起

来小聚， 陈达强得知后甚是开心， 约好餐厅小

馆， 定下时间， 大家抽一晚空闲把酒言欢。

“我儿子下个月要高考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还不知道臭小子能考得怎么样呢。” “我女儿

国庆结婚， 你们可得过来啊。” “你说说这时

间都去哪了呢？” ……席间大家谈笑风生， 不

知不觉已至凌晨时分。 虽有不舍， 但天下没有

不散的宴席。 “好了， 老陈， 今天我们先聚到

这里， 明天还都得上班， 来日方长， 下次再

聚。” 老王话毕， 大家一起举杯干了各自杯里

的酒。 看到有些醉醺醺的陈达强， 杨友鹏嘱咐

道： “陈哥， 回去自己别开车了啊， 我给你叫

了代驾， 一会儿师傅就到， 让他把你送回家，

你可别碰车了啊。” 杨友鹏用自己的手机为陈

达强叫了代驾服务， 并将目的地设置为陈达强

所住的锦绣小区。 大概凌晨一点左右， 杨友鹏

为陈达强叫的代驾司机吉戴佳赶到酒店门口，

杨友鹏把陈达强的车钥匙给了代驾司机， 陈达

强搭着杨友鹏的肩问： “兄弟， 你们怎么回

啊？” 杨友鹏答： “我们也都叫了代驾， 别担

心， 你先回吧， 注意安全。” 陈达强笑笑说道：

“我这个做代驾的也用起了代驾。” 陈达强上了

车， 系好安全带， 吉戴佳插上车钥匙， 发动汽

车， 送陈达强回家。

生命定格酒醉夜，

怪代驾提前离岗？

从陈达强他们聚会的酒店到陈达强所住的

锦绣小区全程总共不到 6公里。 吉戴佳开了十

几分钟后， 在距离目的地锦绣小区还有六七百

米的时候， 吉戴佳将车钥匙拔下来交还给陈达

强， 并在手机上进行操作确认了结束行程。 吉

戴佳看着陈达强自己开车向其所住的小区方向

驶去， 以为没什么问题就离开了。

凌晨一点半左右， 杨友鹏算着这个时间陈

达强应该到家了， 就打了陈达强的电话关心询

问： “老陈， 你到家了吧？” 陈达强答： “已

经到家了。”

令杨友鹏没想到的是， 这通电话竟变成了

他和陈达强的最后一通电话， 今晚的聚会也成

了他们最后一次聚会， 老王说的那句来日方

长， 却已无来日， 还谈什么别来无恙。 凌晨两

点半左右， 陈达强被发现在离小区两公里外的

马路上发生单向事故， 送医院抢救后无效于当

日死亡。 经鉴定， 陈

达强血液中的酒精

含 量 为 822mg/

100ml， 是醉酒

标准的 10 倍

之多。

代驾司机、代驾公司、酒醉客，究竟谁之过

在事发两个多月后， 陈达强的家人将

代驾司机吉戴佳， 吉戴佳所在的吉祥代驾

公司列为被告起诉至鄞州区人民法院， 要

求二被告赔偿损失 50余万元。

原告陈达强家人起诉称： 吉戴佳未按

代驾软件的指令将陈达强送至指定地点，

最终导致其严重醉酒后在无意识情况下驾

驶车辆发生事故死亡， 吉戴佳存在过错，

应对死者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吉祥代驾

公司接收代驾服务费用， 应与吉戴佳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要求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

金等各项损失总费用的 40%即 50余万元。

被告吉祥代驾公司答辩称： 发生单向

交通事故时， 已经距离代驾行为结束间隔

一个多小时了， 且事故的地点距离代驾起

点、 终点及代驾行驶路线相距甚远， 在朋

友致电询问时， 陈达强回答已到家。 故被

告认为， 陈达强是在代驾结束后先回到了

家， 再自行驾车外出时发生的事故， 系死

者自身的醉驾行为导致， 吉戴佳的代驾行

为无明显不当， 并不存在导致死亡结果的

违法加害行为。

吉戴佳则解释说， 之所以在距离小区

还有六七百米的时候就停下了车， 是因为

当时陈达强说想上厕所， 他就靠边停下了。

陈达强小解回来之后就向吉戴佳提出要结

束代驾订单， 让他可以下车回去了。 他看

陈达强当时状态还可以， 并且两人聊了一

路， 陈达强讲话的思路尚算清晰， 也就没

再坚持， 把车钥匙还给了陈达强。 下车后，

看到陈达强确实是往小区方向行驶的， 他

就放心离开了。

但是因距离事故发生已过去了两个多

月， 相关的监控录像资料已无法调取， 关

于吉戴佳的说法以及陈达强当晚到底有没

有先行回家， 这些谜团都变成了未解之谜。

法院判决：代驾公司赔偿10万元

鄞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朋友

杨友鹏通过手机软件呼叫代驾， 被告公司

指派吉戴佳接单， 双方形成服务合同关系。

在该合同中， 被告吉祥代驾公司负有将客

人安全送达目的地的合同义务。 在履行合

同过程中， 吉戴佳在尚未到达目的地时，

提前终止服务， 并放任已经醉酒的老陈驾

驶车辆离开， 轻信其能够自行驾车回家，

最终导致其发生单向事故死亡， 对此， 吉

戴佳存在过错。 吉戴佳的代驾行为系履行

职务行为， 相应的责任应由被告公司承担。

死者陈达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本身职业亦系代驾司机， 对于酒后不得

驾驶机动车这一禁止性规范应有清醒的认

识， 对事故的发生， 死者本人具有重大过

错， 应承担主要责任。 同时， 结合发生事

故与结束代驾的间隔时间、 地点， 被告的

过错行为对死亡后果原因力较小。 原告的

各项损失合计 130 余万元， 根据过错责任，

法院酌情确定被告吉祥代驾公司赔偿 10 万

元。

鄞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吉祥代

驾公司赔偿原告陈达强家人损失 10 万元，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在上诉期内， 陈达强家人、 吉祥代驾

公司分别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

波中院维持了原判决。 现该案已履行完毕。

本案中陈达强的朋友杨友鹏为其向吉

祥代驾公司要求代驾服务， 代驾公司派出

代驾员吉戴佳为陈达强提供代驾服务， 他

们双方已形成了代驾服务关系。 代驾员吉

戴佳应遵守相关规定安全驾驶车辆， 送乘

客至目的地， 但因其提前结束行程， 未按

约定将乘客送至目的地， 致使陈达强需自

行开车， 最终陈达强发生单向事故死亡 。

因代驾员吉戴佳作为吉祥代驾公司的员工，

他们之间是用工关系，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

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故应由吉

祥代驾公司对陈达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陈达强明知自己大量饮酒， 对酒后驾

驶会产生的危险应具预见性， 但其仍不顾

安全选择酒后驾驶， 理应对该事故承担主

要责任。

在这要提个醒，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

喝酒， 这已是老生常谈的事了。 酒后驾驶

不仅有造成自己及他人财产损失、 身体受

伤或死亡的危险， 发生事故也会影响自己

的前途对家人造成不可泯灭的创伤。 2011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 （八）》 已将醉驾入刑， 不要求情节

恶劣及造成危害后果， 一旦驾驶者的血液

酒精含量达到法定标准 （驾驶人员血液中

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80mg/100ml） ，

就会构成危险驾驶罪， 面临刑事审判， 受

到刑罚处罚。 这也体现了我国加大对醉酒

驾驶的惩罚力度。

于代驾公司及代驾司机而言， 更应认

清自己的职责， 应按照订单约定， 遵守相

关规定安全驾驶车辆将饮酒乘客送至目的

地， 即使饮酒乘客提出自己可以开车行驶，

让代驾司机坐于副驾驶位置或提前结束行

程， 也应予以拒绝。 否则， 一旦发生事故

代驾公司也难辞其咎 。 （文中人物姓名 、

公司名称及住所名称均为化名）

酒驾危害大，代驾应守约

◆法官提醒


